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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 

 

115.04.29 114學年度第 5次教務會議通過 

115.05.19 114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創造跨領域學習環境，擴增學生學習廣度與深

度，銜接未來就業，提升競爭力，特訂定「佛光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各學院、各學系(學位學程)（以下簡稱各教學單位）學士

班。 

第 3 條    本校各教學單位學士班(含學系及學位學程)有關學程及課程之開設，應依本辦

法之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學則或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 4 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須完成通識教育學程、所屬學院跨領域學程及各該學系(學位

學程)主修領域，且總學分數不得少於 128學分，始得畢業。 

前項所稱主修領域係指各學系(學位學程)核心學程及任一專業選修學程之統

稱，其總學分數以不超過 72學分為原則。 

核心學程與專業選修學程由學系(學位學程)負責規劃開設。跨領域學程由學院

與所屬學系(學位學程)合作規劃開設。通識教育學程由通識教育委員會負責規劃開

設。 

第 5 條    各類學程學分數之規劃及必修課與選修課開課學分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跨領域學程」按 24學分規劃，其中分為「AI或永續學程」12或 15學分，規

劃必修課 6學分、選修課 6或 9學分；及「銜接就業學程」12或 9學分，規劃必

修課 6學分、選修課 3或 6學分。 

二、「共同課程」：各學院因所屬學系(學位學程)間有共通課程，得視需要統籌開設 9

學分以內的共同課程為原則。此課程所屬課程適用對象、必選修性質及學分採計

方式，由院課程委員會決議並明訂於課程規劃表。此課程學分由各該學系(學位

學程)核心學程或專業選修學程學分內調節，院共同課程、核心學程或專業選修

學程的總學分數，以不超過原規劃的核心學程及專業選修學程的總學分數為原

則。 

三、「核心學程」以學生畢業門檻學分數(128學分)減通識教育學程學分數(32學分)

及院跨領域學程學分數(24學分)之剩餘學分數(72學分)的百分之三十三至四十

六為原則，即 24-33學分規劃，皆為必修課。若為因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法」規定開設考證照相關科目，如社會工作師，得以專案處理，另核給開課學

分數，並應同時減少專業選修學程開課學分數。 

四、「專業選修學程」按 12-27學分規劃，皆為選修課；選修總學分數以「至多為

72學分減核心學程學分數」為原則。招生人數低於 30人(不含)以下之學系(學位

學程)，至多規劃 2個學程。 



五、「通識教育學程」依本校通識教育實施辦法，按 32學分規劃，其現代書院實踐

課程由學院協助籌設。 

除「通識教育學程」外，各類學程可規劃之必修課開課數以其學分為原則。 

各類學程列在「課程規劃表」的選修課程數，以不超過該學程選修學分數的 2倍

為原則。 

第 6 條    跨領域學程由學院依其教育目標，並呼應國際趨勢、國家政策與時代變革，與

學院所屬學系(學位學程)合作規劃開設，規劃內容如下： 

一、「AI或永續學程」：為培育 AI及永續發展人才，由學院所屬學系規劃相關課

程。 

二、「銜接就業學程」：學程設計應能提供學生實務學習或其他有利就業銜接之課

程，由學院所屬學系規劃相關課程。 

規劃完成後，應填具學程相關表件連同學程內各項課程之課程大綱，經各該學

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本校課程委員會核定。 

第 7 條    核心學程由學系(學位學程)依其教育目標，並參照本校及其所屬學院教育目標

規劃開設。規劃完成後，應填具學程相關表件連同學程內各項課程之課程大綱，經

各該學系(學位學程)暨各該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本校課程委員會核定。 

各學系(學位學程)僅能開設一個核心學程。 

第 8 條    專業選修學程由學系(學位學程)依其教育目標，及學生升學或就業進路所需之

專業能力規劃開設。規劃完成後，應填具學程相關表件連同學程內各項課程之課程

大綱，經各該學系(學位學程)暨各該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本校課程委員會

核定。 

各學系(學位學程)可於選修課總開課學分數內自由規劃專業選修學程數。配合

教育部推動專案計畫者，得另新增專業選修學程。 

修畢本學系(學位學程)之其他專業選修學程者，加註：專業選修 XXX學程。 

第 9 條    本校為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得另行規劃設置國際學程 15學分，本校學生依規

定申請赴經本校認可之境外大學院校進修，而取得之學分與成績，經國際處審查

後，得認列為國際學程，畢業證書加註：選修國際學程。 

第 10條    為使學程對應學生學習需求，課程符合院、學系(學位學程)教育目標、核心能

力，需要時可辦理學程及課程外審。 

第 11條    學程新增、修改及退場機制規定如下： 

一、學程之新增︰系(學位學程)學程數，應符合本辦法第 6、7、8、9條之規範。 

二、學程之修改︰學程內之課程，異動達三分之一（含）以上者，即為學程之修

改，應重新提送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三、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之退場：連續兩年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課程之異動達二分

之一，應即進行學程檢討，並向院、校課程委員會提出改善措施或學程退場之

規劃。 

第 12條    不同學程如列有相同或等同之課程，經學程所屬單位審查同意認列，該課程之



學分得同時採計為不同學程之學分，惟畢業學分只計算一次。 

第 13條    各院、系(學位學程)學士班學生，完成本辦法第 4條規定之學程後，仍不足

128學分，可以自由選修其他課程補足。 

其亦得透過輔修或申請(登記)輔系方式補足： 

一、修讀他院跨領域學程，畢業證書加註：輔修 XXX學院 XXX學程。 

二、修讀其他學系(學位學程)核心學程、專業選修學程，畢業證書加註：輔系及學

程名稱。 

第 14條    各院、系(學位學程)學士班學生，除完成所屬學士班所規定之畢業學程外，另

修讀並完成其他學系(學位學程)主修領域者，稱雙主修，畢業證書加註：第二主修

XXX學系(學位學程)XXX學程。 

第 15條    各院、系(學位學程)應利用各種場合、方式，向本院、系(學位學程)學生說明

實施學程之意義與方式，並解釋本院、系(學位學程)及其他各院、系(學位學程)各

類學程之意義與內涵。 

第 16條    學生修習各類學程，無須事先登記或申請，惟須於三年級第一學期課程初選

前，至「學程 IDP系統」確認所選擇修習之學程及其所屬課程規劃學年度，俾利各

相關單位辦理初審及教務處辦理複審。其審查結果，教務處應通知各學系(學位學

程)、學生及其導師。 

第 17條    本辦法除第 13、14條適用於 113(含)學年度至 110(含)學年度入學學生外，其

餘條款適用於 114(含)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113(含)學年度以前入學已依原定課程

規劃表修習之學生，亦得申請，經院、系(學位學程)輔導後，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實施新制後，新、舊制之學程和課程抵認事宜依各院、系(學位學程)相關抵認

辦法規定自行辦理。 

第 18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佛光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5 條    各類學程學分數之規

劃及必修課與選修課開課

學分數，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跨領域學程」按 24

學分規劃，其中分為

「AI或永續學程」12或

15學分，規劃必修課 6

學分、選修課 6或 9學

分；及「銜接就業學

程」12或 9學分，規劃

必修課 6學分、選修課

3或 6學分。 

二、「共同課程」：各學院因

所屬學系(學位學程)間

有共通課程，得視需要

統籌開設 9學分以內的

共同課程為原則。此課

程所屬課程適用對象、

必選修性質及學分採計

方式，由院課程委員會

決議並明訂於課程規劃

表。此課程學分由各該

學系(學位學程)核心學

程或專業選修學程學分

內調節，院共同課程、

核心學程或專業選修學

程的總學分數，以不超

過原規劃的核心學程及

專業選修學程的總學分

數為原則。 

三、「核心學程」以學生畢

業門檻學分數(128學

分)減通識教育學程學分

數(32學分)及院跨領域

第 5 條    各類學程學分數之規

劃及必修課與選修課開課

學分數，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跨領域學程」按 24

學分規劃，其中分為

「AI或永續學程」12或

15學分，規劃必修課 6

學分、選修課 6或 9學

分；及「銜接就業學

程」12或 9學分，規劃

必修課 6學分、選修課

3或 6學分。 

二、共同課程：各學院得視

需要開設 9學分以內的

共同課程為原則，此課

程學分由核心學程或專

業選修學程調節，院共

同課程、核心學程或專

業選修學程的總學分數

以不超過原規劃的核心

學程或專業選修學程的

總學分數為原則。 

三、「核心學程」以學生畢

業門檻學分數(128學

分)減通識教育學程學分

數(32學分)及院跨領域

學程學分數(24學分)之

剩餘學分數(72學分)的

百分之三十三至四十六

為原則，即 24-33學分

規劃，皆為必修課。若

為因應「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法」規定開

設考證照相關科目，如

1.現行文字未

明確規範院共

同課程是否得

僅適用於部分

學系，以及是

否須於課程規

劃表明定，實

際執行時，容

易產生疑義。 

2.增列院共同

課程之適用對

象、必選修性

質及學分採計

方式，由院課

程委員會決議

並明訂於課程

規劃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學程學分數(24學分)之

剩餘學分數(72學分)的

百分之三十三至四十六

為原則，即 24-33學分

規劃，皆為必修課。若

為因應「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法」規定開

設考證照相關科目，如

社會工作師，得以專案

處理，另核給開課學分

數，並應同時減少專業

選修學程開課學分數。 

四、「專業選修學程」按

12-27學分規劃，皆為

選修課；選修總學分數

以「至多為 72學分減核

心學程學分數」為原

則。招生人數低於 30人

(不含)以下之學系(學位

學程)，至多規劃 2個學

程。 

五、「通識教育學程」依本

校通識教育實施辦法，

按 32學分規劃，其現代

書院實踐課程由學院協

助籌設。 

除「通識教育學程」

外，各類學程可規劃之必修

課開課數以其學分為原則。 

各類學程列在「課程規

劃表」的選修課程數，以不

超過該學程選修學分數的 2

倍為原則。 

社會工作師，得以專案

處理，另核給開課學分

數，並應同時減少專業

選修學程開課學分數。 

四、「專業選修學程」按

12-27學分規劃，皆為

選修課；選修總學分數

以「至多為 72學分減核

心學程學分數」為原

則。招生人數低於 30人

(不含)以下之學系(學位

學程)，至多規劃 2個學

程。 

五、「通識教育學程」依本

校通識教育實施辦法，

按 32學分規劃，其現代

書院實踐課程由學院協

助籌設。 

除「通識教育學程」

外，各類學程可規劃之必修

課開課數以其學分為原則。 

各類學程列在「課程規

劃表」的選修課程數，以

不超過該學程選修學分數

的 2倍為原則。 

 


